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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第 236號法律公告

《燃油污染 (法律責任及補償 ) (保險證書的申請費用 )規例》

(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《燃油污染 (法律責任及補償 )條例》
(2009年第 14號 )第 33條訂立 )

1. 生效日期

 本規例自《燃油污染 (法律責任及補償 )條例》(2009年第 14號 )的指定生效日期
起實施。

2. 保險證書的申請費用

 向處長申請由處長發出的保險證書時須繳付的費用為 $535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陳家強

2009年 11月 24日

註  釋

 本規例訂明向海事處處長申請由處長根據《燃油污染 (法律責任及補償 )條例》
(2009年第 14號 )發出的保險證書時須繳付的費用。


